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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吉林省2004年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目标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吉政发〔2004〕4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吉林省2004年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目标责任制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四年一月三十日      

 

吉林省2004年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目标责任制实施办法
(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为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对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领导责任,确保就业和社会保障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八届四次、五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有关会议要求,抓住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在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方面的责任机制,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狠抓落实,努力促进2004年全省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任务的全面完成。

　　二、目标任务
　　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抓好就业和再就业、培训鉴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7个方面36项工作。

　　(一)就业和再就业方面(11项)

　　1.开发城镇就业岗位数量及岗位利用率;

　　2.城镇新就业人数;

　　3.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其中:大龄就业困难对象再就业人数;

　　4.城镇登记失业率;

　　5.解除劳动关系人员再就业率;

　　6.劳动力市场建设年度达标率,其中:网络建设年度达标率;

　　7.基层劳动保障平台规范化建设年度达标率;

　　8.落实再就业扶持政策年度到位率;

　　9.创业成功项目数量;

　　10.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最低预算到位资金;

　　11.劳务输出人数。

　　(二)培训鉴定方面(4项)

　　12.下岗失业人员技能培训人数;

　　13.下岗失业人员培训后就业率;

　　14.下岗失业人员创业培训人数及创业成功率;

　　15.参加职业技能鉴定人数。

　　(三)养老保险方面(8项)

　　16.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其中:(1)实际缴费人数占参保人数比率,(2)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参保人数;

　　17.省级统筹养老保险费当期征缴额;

　　18.集体统筹养老保险费当期征缴额;

　　19.省级统筹、集体统筹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率;

　　20.省级统筹、集体统筹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率;

　　21.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按季到位率;

　　22.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参保人员建库率;

　　23.做实个人账户资金到位率。

　　(四)失业保险方面(3项)

　　24.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25.失业保险费征缴额;

　　26.失业保险金发放率。

　　(五)医疗保险方面(2项)
　　27.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28.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率。
　　(六)工伤保险方面(2项)
　　29.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30.工伤保险缴费率。
　　(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方面(6项)
　　31.符合条件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应保尽保率;
　　32.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率;
　　33.中省直企业符合低保条件人员纳入低保范围比率;
　　34.市县财政低保最低预算到位资金;
　　35.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信息化建设达标率;
　　36.“阳光超市”覆盖率占县(市、区)总数比率。
　　三、责任期限
　　自2004年1月1日始,至2004年12月31日止。
　　四、考评方法
　　考评工作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市州政府落实2004年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目标责任制情况,由省政府负责考评,采取省考评督查组考评与省直相关业务部门日常考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县(市、区)政府落实目标责任制情况,由市州政府负责考评。目标责任制实行半年初评,年终总评。半年初评情况进行通报,年终总评对各类指标实际完成情况与日常工作情况综合考评,并对先进单位予以通报表彰。具体考评时,对能够量化的指标,进行定量考评;对难以量化的指标,进行综合评定。考评工作采取深入基层、查阅表册账卡、召开座谈会、抽样调查、明查暗访等方式进行。
　　五、奖惩办法
　　经过综合评定,对年终总评位次居前或出色完成单项指标任务的,分别评定为综合先进单位或单项先进单位,并分级予以表彰奖励;同时对完成责任目标开拓创新意识强、效果显著、有突出贡献的省直及地方有关部门和单位,给予专项奖励。对目标责任制贯彻落实不力,目标任务完成不好,或由此引发频繁集体、越级上访和突发性事件的,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六、组织领导
　　2004年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目标责任制的组织实施工作,由省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目标责任制监督检查领导小组负责,省政府督查室负责组织协调工作。各市州、县(市、区)政府要切实加强对2004年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目标责任制组织实施工作的领导。各级劳动保障、民政、财政部门和社会保险公司等要各负其责,通力合作,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
　　附件:1.吉林省2004年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目标责任制指标解释（略）
　　2.2004年各市州劳动力市场建设目标任务书（略）
